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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莊晴雯

電話：03-3322101# 7470

傳真：03-3361044

電子信箱：18101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5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500401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辦理「105學年度《廣達創

藝DNA獎學金》申請簡章」，請所屬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105年5月23日廣達推字第10

505230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活動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申請方式：即日起至105年9月12日止（如郵寄以郵戳為

憑），將申請表、作品及相關資料寄至「廣達文教基金

會－創藝DNA獎學金申請 收」（地址：111台北市士林

區後港街116號9樓），或將電子檔寄至Joanne.Wu@quant

atw.com。

(二)申請資格：

１、廣達《游於藝》計畫國小、國中或高中職在學學生。

２、家境清寒屬中低收入戶或突遇變故由教師推薦證明。

３、具藝術發展潛能學生：提供藝術創作作品、藝術相關

得獎紀錄或由教師推薦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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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品格端正。

三、申請辦法請逕至官網查詢（http://www.quanta-edu.org

）。

四、本案聯絡人：吳佳晏小姐，電話：（02）2882-1612分機6

6696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高中職

副本： 2016-05-25
11:34:42


